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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

关于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(歌舞)娱乐

场所行政许可听证会听证结果

公告（第 3号）

为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、民主性，规范行政决策行为，

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提

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、民主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许可法》、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

听证制度实施办法》和《昆明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

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于

2021 年 8 月 18 日依法对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

娱乐场所行政许可进行了听证。根据石林彝族自治县司法局

关于对《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歌舞娱乐场所听证会》

听证报告的审查意见，现将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关

于《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行政许可

听证会听证报告》予以公告。

附：1、石林彝族自治县司法局关于对《石林彝人公社

娱乐会所设立歌舞娱乐场所听证会》听证报告的审查意见；

2.《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关于石林彝人公社

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行政许可听证会听证报告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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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关于石林彝人公社娱

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行政许可听证会增加听证监察

人和听证记录人的情况说明。

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

2021 年 8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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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林 彝 族 自 治 县 司 法 局

关于对《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歌舞

娱乐场所听证会》听证报告的审查意见

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：

报送我局审查的《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歌舞娱

乐场所听证会》听证报告收悉。经审查，认为该听证报告符合
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》和《昆明市人民

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听证程序完备，听证报告

内容详实、规范，同意向社会公告。

石林彝族自治县司法局

2021 年 8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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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

关于《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

娱乐场所行政许可》听证会听证报告

一、听证事由

申请人毕学春，向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提出申

请，要求对其拟设立于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海邑中寨 54

号的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申请给予

行政许可。

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按照程序对该场所进行

了行政许可相关情况的核实。经核实，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

所申请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，由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法

人毕学春个人计划投资建设，经济性质为个体工商户，使用

面积 130 平方米，注册资金 30 万元，共设包间 5 个，经营

KTV 娱乐项目，可提供 2 人就业岗位。

根据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五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

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的设立条件，我局组织人员对该

场所进行了现场勘察，符合初步设立条件。为在政府决策工

作中充分发扬民主，体现民意，集中民智，增加政府工作透

明度和公众参与度，促进决策的民主化、科学化，根据国家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

听证制度的规定，以及《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》

要求，我局举行了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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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行政许可听证会，直接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

二、听证会举行的时间、地点

听证会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:30 至 5：

00 在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（石林中路 120 号县民族

体育场大楼）四楼会议室举行。

三、听证主持人、记录人、监察人、听证代表基本情况

听证主持人：

杜 强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（受张建

华委托）。

听证记录人 2 人：

王 倩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副主任；

毕志英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行业管理科工作

人员（因会议需要由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增加指定

的会议记录人）。

听证监察人 2 人：

付贤恩：石林彝族自治县司法局法监科科长；

陈 滔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党支部委员

（因会议需要由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增加的会议

监察人）。

决策发言人：

杜 强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（受张建

华委托）。

听证委员 3 人（因事请假 2 人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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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 强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

张迎旭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

长；

陶汉军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行业管理科科长

听证代表 15 人：

毕学春：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

行政许可申请人；

何志英：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

拟申请设立地点周边住户、经营户；

金 祥：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

拟申请设立地点周边经营户；

谢海松：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

拟申请设立地点周边经营户；

岳红苹：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

拟申请设立地点周边经营户。

张 慧：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

拟申请设立地点周边社会人士。

金 路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族图书馆，昆明市人大代表；

王云龙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，县

政协委员；

毕学芬：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主

任；

杨文华：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海邑村委会书记、主任；

李 拓：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圭山派出所所长；

朱成彬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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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 芸：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环境管理科；

董红春：石林彝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

长；

徐立伟：云南滇石律师事务所主任。

旁听人员 2 人：

李瑶玲：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工作人员（临时前来参

加旁听人员）；

毕世光：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行业管理科工作

人员（临时前来参加旁听人员）；

因事请假 5 人：陈 蓉、普光华、毕光恒、张 雄、昂

春华。

四、各方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观点、理由、意见和建议

代表共同意见和建议为：

1. 该项目可有效解决当地就业，带动经济、文化发展。

2.开业前应依法取得消防、市场监管等相关手续，才能

正式营业。

3.在经营过程中要增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，建立和

完善治安防范的相关制度和措施，处理好治安、噪音、垃圾

卫生等问题，不得影响周围机关单位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

活。

4 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合法规范经营。

没有不同意设立的意见。

对以上代表意见建议中提出的问题意见，听证主持人

（决策发言人）和听证委员先后在会上作了说明。

以上意见和建议，观点鲜明、内容客观公正，经听证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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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合议总结，根据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五条、第七条、

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的设立条件和《云南省

文化厅关于<娱乐场所管理条例>贯彻执行中有关问题的意

见》（云南省文化厅公告第 2 号）相关规定，石林彝人公社

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申请符合歌舞娱乐场所设立

条件，同意设立许可。

五、决策发言人的陈述和答辩

（一）决策发言人在听证会上陈述：

为在重大决策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，体现民意，集中民

智，增加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，促进决策的民主化、科

学化，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行重大

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，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今天在

这里举行审批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

听证会，直接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决策发言人就

本次听证会的有关情况作了如下简要说明：

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法人毕学春向我局提出石林彝

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申请。拟设立的石林

彝人公社娱乐会所（歌舞）娱乐场所，位于石林彝族自治县

圭山镇海邑中寨 54 号，由申请人计划投资建设，经济性质

为个体工商户，使用面积 130 平方米，注册资金 30 万元，

共设包间 5 个，经营 KTV 娱乐项目，可提供 2 人就业岗位。

根据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五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

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的设立条件，我局对该场所进行

了现场勘察，符合初步设立条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四十六条“法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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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、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，或者行政机

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，

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，并举行听证”的规定，《娱乐场

所管理条例》第十条“文化主管部门审批娱乐场所应当举行

听证”的规定和《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》的有

关规定，为在政府决策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，体现民意，集

中民智，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，促进决策的民

主化、科学化，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

制度的要求，举行本次听证会，直接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

和建议。

（二）决策发言人的答辩情况

本次听证会上没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设立的意见，有三方

面建议，决策发言人作了如下说明：

1.开业前应依法取得消防、市场监管等相关手续，才能

正式营业。

2.在经营过程中要增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，建立和

完善治安防范的相关制度和措施，处理好治安、噪音、垃圾

卫生等问题，不得影响周围机关单位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

活。

3.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合法规范经营。

六、对听证情况的评说

本次听证会参会代表经自愿报名、单位推荐、邀请等方

式产生，本次听证会听证代表应到会代表 15 人（实到 15 人，

其中因事委托参会 1 人），分别来自本次听证事项涉及到的

利害关系人、社会普通公众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、熟悉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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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事项的专业技术人员、相关企业和技术部门的代表、法律

工作者，我局认为参加听证会的代表，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。

听证会按照主持人宣读听证议程和听证会议纪律，核实

听证会代表身份，告知参加人权利义务，决策发言人如实说

明决策方案的内容、依据、理由和有关背景资料，听证代表

质询、提问和发表意见，决策发言人答辩，听证代表作最后

陈述，听证委员合议，主持人总结和归纳各方代表的主要观

点和理由，听证委员、听证代表和决策发言人、听证监察人

对听证会笔录进行审阅并签名的程序进行。经听证监察人审

查，听证程序合法。

听证代表本着对听证事项和文化产业发展高度负责的

态度，在会上积极发言、献计献策，真实表达了自己的意见

和建议，提出了好的意见、建议，并对今后文化产业发展提

出了建设性的意见。本次听证会得到了县司法局、县消防救

援大队、县生态环保分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公安局圭

山派出所、海邑村委会、滇石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和人民代表、

政协委员的关心和支持。在会上，代表积极发言，监察人认

真负责，听证机关认真组织，使得会议进展顺利，取得圆满

成功。

听证代表 15 人发表了各自意见和建议，综合起来主要

是：

1. 该项目可有效解决当地就业，带动经济、文化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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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开业前应依法取得消防、市场监管等相关手续，才能

正式营业。

3.在经营过程中要增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，建立和

完善治安防范的相关制度和措施，处理好治安、噪音、垃圾

卫生等问题，不得影响周围机关单位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

活。

4 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合法规范经营。

听证代表没有不同意设立的意见。

对以上代表意见建议中提出的问题意见，听证主持人

（决策发言人）和听证委员先后在会上作了说明。

以上意见和建议，观点鲜明、内容客观公正，经听证委

员合议总结，根据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五条、第七条、

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的设立条件和《云南省

文化厅关于<娱乐场所管理条例>贯彻执行中有关问题的意

见》（云南省文化厅公告第 2 号）相关规定，石林彝人公社

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申请符合歌舞娱乐场所设立

条件，同意设立许可。

七、对听证代表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及理由

1、15 名听证代表提出的 3 条共同意见和建议，观点鲜

明、内容客观公正，我局将予以采纳，将作为石林彝人公社

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行政许可的重要依据。

2、听证代表没有提出不同意设立的意见。对听证代表

提出的建议，听证会决策发言人作了解释说明。

八、其他有关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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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项目实

施和经营中的几点要求：

（一）建议装修上档次，高品质、高质量，与石林国际

旅游胜地和滇中经济区的东南新城相匹配，办出特色、打造

品牌。

（二）要符合公安治安、消防的相关设立标准，配套设

施达标，手续完备后 15 日内向县公安机关备案登记，并采

取有效措施，做好治安防范和消防工作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中要通过技术措施达到符合国家法定环

保标准。经营中要最大限度地解决好噪声扰民问题。

（四）经营中，业主要加强内部管理，切实做好治安、

环保、卫生工作以及禁止“黄、赌、毒”工作。

（五）县文化执法稽查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管理，项目

业主要自觉接受监督管理，依法经营。

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

2021 年 8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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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
关于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
乐场所行政许可听证会增加听证监察人和

听证记录人的情况说明

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在云

南省听证网公告的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关于举行

《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行政许可听

证会的通告（第 2 号）中，公告了听证监察人 1 人、听证记

录人 1 人。之后，按照《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》

有关精神要求和听证会会议服务工作需要，我局又邀请增加

了一名局机关党支部委员作为听证监察人、指定增加了一名

局机关行业管理科工作人员作为听证记录人，所以于 2021

年 8 月 18日(星期三) 下午举行对石林彝人公社娱乐会所设

立（歌舞）娱乐场所行政许可听证会时，听证监察人为 2 人、

听证记录人为 2人。

特此说明

石林彝族自治县文化和旅游局

2021年 8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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